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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股票为 3 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06 年 6 月 19 日。 

    ●复牌日：2006 年 6 月 21 日。该日公司股票价格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

涨跌幅度限制。 

    ●自 2006 年 6 月 21 日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G 鑫科”，证券代码“600255”

保持不变。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鑫科材料”）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经 2006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并表决

通过。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刊登在 2006 年 6 月 9 日的《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内容 

    1、方案简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照每 10 股获付 3 股的比例

安排对价，对价股份总数为 11,700,000 股。 

    2、方案实施的内容：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实施为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股

票为 3股。 



    3、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4、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全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

安排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63,929,196 51.76% 8,851,735 55,077,461 44.59%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9,828,588 7.96% 1,360,882 8,467,706 6.86%

芜湖市鸠江工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4,620,231 3.74% 639,724 3,980,507 3.22%

安徽省冶金科学研究所 3,144,067 2.55% 435,332 2,708,735 2.20%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977,918 2.41% 412,327 2,565,591 2.08%

合  计 84,500,000 68.42% 11,700,000 72,800,000 58.95%

 

三、股权登记日、上市日 

1、股权登记日：2006 年 6 月 19 日 

2、对价股份上市日：2006 年 6 月 21 日，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

设涨跌幅度限制。 
 
四、证券简称变更情况 

自 2006 年 6 月 21 日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G 鑫科”，证券代码“600255”

保持不变。 
 

五、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办法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的股票对价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每位股东按送、转股比例



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

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权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0,742,216 -10,742,216 0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3,757,784 -73,757,784 0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84,500,000 -84,500,000 0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9,254,833 9,254,833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63,545,167 63,545,167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72,800,000 72,800,000

A 股 39,000,000 11,700,000 50,700,000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9,000,000 11,700,000 50,700,000

股份总额  123,500,000 0 123,500,000

 

七、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预计） 
承诺的限售条件 

6,175,000 G+12 个月 

6,175,000 G+24 个月 

1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

限公司 
42,727,461 G+36 个月 

股改实施后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24 个月内

出售不超过 5%，36 个月

内出售不超过 10% 

6,175,000 G+12 个月 

2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

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292,706 G+24 个月 

股改实施后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24 个月内

出售不超过 5% 

3 芜湖市鸠江工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3,980,507 G+12 个月  

4 
安徽省冶金科学研究

所 
2,708,735 G+12 个月 

 

5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2,565,591 G+12 个月 

 

注：G日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八、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23 号 

联 系 人：宋志刚 

联系电话：0553-5847423 

    联系传真：0553-5847423 

    邮政编码：241009 

     

十、备查文件 

    1、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及会

议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3、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